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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引导和塑造，而在这个过程中，适度的惩戒不可
或缺。古语所云：“教不严，师之惰。”如果教师失去了管教学
生的权利和信心，那么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将大打折扣。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教育不是
简单的知识传授，更是品格的塑造和行为的规范。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难免会出现偏差和错误，需要教师及时纠正和引
导。而纠正和引导的方式之一，就是合理惩戒。这种惩戒不
是体罚，更不是侮辱和伤害，而是基于对学生成长的关爱和责
任，而采取的一些必要手段。

保留必要的惩戒权，也是对教师权益的保障。教师是教
育事业的中坚力量，承担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使命，他们应该
得到充分尊重和支持。对于那些侮辱、诽谤、恶意炒作教师言
行的人，必须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更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教师们能够
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当然，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并不意味着放任教师随意管
教。相反，它要求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必须遵循法律法规，
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权益，做到公正、合理、适度。同时，学校和
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教师管教行为的监督和指导，确保其在
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进行。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
师。维护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不仅关乎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更
关乎教师的职业尊严和权益。从法律、制度和社会舆论等多
个层面入手，共同营造一个尊师重教、支持教师积极管教的良
好环境。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培养出更
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
提出，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
师积极管教。

《意见》指出，学校和有关部门要
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支持教
师维护合法权益。依法惩处对教师
的侮辱、诽谤、恶意炒作等言行，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直以来，教育惩戒权话题备受关
注，一边是教师管不了、不敢管，教师的
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一边是个别教师
以体罚代替教育惩戒，孩子的身心受到
伤害，并引发社会质疑、损害家校关系。

如何将教育惩戒权纳入法治轨
道，更好保障教师的教育权、管理权、
评价权，发挥教育惩戒的积极作用，
对部分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
导，将其引导走上健康成长的正轨，
一直是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可以
预期，《意见》的颁发，让教师履行教
育职责有保障，教师作为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的作用才更有保障。

在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教师在使用教育惩戒
权时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一些媒体对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过度关注
甚至误解，通过传播谣言或片面报道来博取点击量，
使教师和学校容易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导致教师因
担心受到指责而不敢积极使用教育惩戒权。

另一方面，随着家长法律意识的增强，部分家长
对教师的惩戒措施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一旦认为孩
子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就会要求校方解释，甚至
采取法律行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采访中就直言，
当前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两大阻力，一是家长动辄
举报；二是自媒体流量至上的营销炒作、制造舆情。

他解释称，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学校把有无举报
作为考核、评价教师的指标之一，要求教师做到“零举
报”。也就是说，不管教师的教育惩戒是否有问题，只
要家长举报“就有问题”。

而在舆论场，有些家长因不满教师惩戒孩子，拍

下教育惩戒的场景，不交代前因后果就发帖指责教师
罚站、罚劳动为不当体罚；一些自媒体再借此添油加
醋炒作，以社会关注的师德问题作为流量营销的话题
和套路，更是给本已脆弱的教育惩戒权套上紧箍咒。

由此一来，教师维护秩序和纪律的正当举措，受到
很多无形束缚。社会对教师教育惩戒的质疑，进而加
剧了教师执行教育惩戒的难度。师道尊严的权威感丧
失，一些教学管理工作很难开展，最终影响了学校的教
学环境和家庭的教养方式，一些教师只能在维护“严厉
管教”与“听之任之”之间进退维谷，力不从心。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副教授蒋安丽公开撰文表示，她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
高中调研时了解到，由于教师的惩戒权、管教权缺乏
必要保障，部分老师时常有一种“无力感”。

“相关管理规范初衷是保护学生权益，但在实践
中，有时会被部分学生当作与老师博弈的武器。一旦
出现问题，社会舆论往往更偏向学生，进一步束缚了
老师，增加了纪律管理的难度。”蒋安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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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就必须坚持依法治教！”熊丙奇直言，事实上，
教育部门、学校对待举报和舆情的非理性态度，只会进一步助长无理举报
和炒作。教师为何“怕举报”？学校为何“怕舆情”？因为上级主管部门把

“被举报”“出舆情”视为出问题，只要在网上出现“负面”舆情，就要问责学
校和教师。“根源还是落在教育评价制度上。”

在熊丙奇看来，理性对待举报的态度是，查实有据就依法依规处理，查
无实据则及时澄清舆情误解。若查实存在恶意举报、造谣生事，更应支持
教师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利。唯有如此，方能扭转学校及教师“怕举报”

“怕舆情”的办学困境，更好地推动健全教育惩戒的实施、监管和救济机制。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要想真正发挥好教育惩戒的作用，仅靠

教师一方是远远不够的。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各

地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应负起责任，及时组织教师培训，学习《规则》相关内
容。此外，还要在全社会进行宣传，让社会、家长和学生都了解什么是惩
戒、哪些属于正常惩戒范围。如此一来，老师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有底气，学
生也能对老师的行为进行监督。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归根结底还需要落实教师教学自主权，建立专业
的教师评价体系，坚持用教育标准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与贡献，而不是行
政评价和舆论评价。”熊丙奇表示。

今年 8 月，青岛 10
岁男童遭托管班教师殴
打一事冲上热搜，该儿童
身体大片淤青肿胀，涉事
老师被行政拘留；5月，广
东揭阳一名女教师指使多
名同学上台轮流拍打一学
生，曝光后该教师被校方
开除；4 月，贵阳一小学教
师因学生不认真完成作业，
用竹条进行不当惩戒被警
告处分；再往前溯，更有
2017年湖南沅江市某高中教
师因批评学生，被学生连刺
26刀身亡的极端案例……

纵观历年来引发争议的
诸多教育惩戒热点事件，一方
面，有的学生因为被过度惩戒
而产生心理阴影；另一方面，也
有老师由于惩戒学生，受到过
度处分甚至遭到报复。

“老师发表自己的观点举
报，监考不认真举报，现在的孩子我已经不敢管了。”调研中，江西景德镇一
位高二英语老师说，“之前有个同事因为课上批评了几句学生，被那学生找
了个由头举报到区教育局去了。”

对于教育惩戒，老师、学生和家长三方展开了“拉锯”。归根结底，是因
为教育惩戒权的定义和边界模糊。

实际上，早在 2019年 6月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
育惩戒权。

2020年，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下文简称
《规则》），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赋权教师，让教师能积极管教学
生。如《规则》明确教师可对有违纪违规行为学生进行“点名批评”，“责令
赔礼道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
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教育惩戒。

关于教育惩戒的原则和界限，《规则》明确，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
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遵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教师在教育教学管
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
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辱骂
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等行为。

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9年《规则》起草，共收到来自社会的
6400多条具体修改意见，其中持支持
态度的超过八成。从调查数据
来看，基层校长、教师普遍希
望国家明确惩戒规则，大
多数家长也对此表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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